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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臺科技大學視覺傳達設計系碩士班修業辦法 

106.09.20系務會議通過 
107.10.17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08.09.11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0.12.29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1.10.12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115.01.12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第1條 視覺傳達設計系碩士班（以下簡稱本系）為提升研究素質，規範碩士生

修業及畢業，依據「南臺科技大學研究生章程」訂定本修業辦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 

第2條 修業年限：1-4年。 

第3條 碩士生畢業前，應完成下列事項始得畢業： 

1. 修滿本系碩士班規定之最低畢業學分數。 

2. 通過碩士論文考試。 

3. 選擇「學術論文發表」、「專業競賽獎項」、「產學合作」、「設計實務實

習」與「設計創作公開展演」等其中一項或混合前四項表現，經審查

通過，以取得「學術或技能表現」之合格資格。 

4. 取得合格之服務累計點數。 

5. 研究生須於入學第一學期結束前完成線上修讀學術研究倫理教育課程

六小時(含)以上，線上通過測驗後臺灣學術倫理教育資源中心會發予

修課證明再交電子檔至系辦。 

6. 研究生碩士論文須於畢業離校前提出 Turnitin 論文原創性報告比對

相似度之證明，學位論文完稿以「Turnitin論文原創比對系統」相似

度不得超過30%。 

第4條 碩士生之最低畢業學分數依當屆全課程時序表而定，其中碩士論文6學分

另計。 

第5條 碩士論文考試： 

1. 學生須通過學位論文題目與摘要審查（審查意見表如附件1-1），及研

究計畫審查後（申請表如附件1-2；審查意見表如附件2），方可申請

正式論文口試。 

2. 學生所提之碩士論文研究計畫必須經過該生二分之一以上論文審查委

員審查通過，即可依規定程序申請成為碩士候選人，並進行論文之撰

寫。學生提出審查時間可於每學期開學日起7天內向本系提出申請。

未能通過審查之碩士論文研究計畫，至少需間隔一個月以上，始得提

出再審（申請表如附件3；審查表如附件4）。 

3. 正式論文之口試依據「南臺科技大學研究生學位考試細則」辦理。 

4. 學生之碩士論文計畫審查及碩士論文考試須經指導教授同意後方可提

出申請。 

第6條 本系認可之「學術論文發表」：（審查申請表如附件5） 

1. 選擇本項作為「學術及技能表現」之審查項目者，應以在本系碩士班

就學期間完成者為限，且須為第一作者或第二作者或通訊作者並於投

稿前經由指導教授同意（同意書如附件14），每篇論文只可一位學生

申請，其累計點數須達3點以上。 

2. 學術論文之發表須於學術期刊或國內外學術研討會，經審核通過，公

開收錄至其出版品中（如論文集），並於申請審查時附上：徵稿通知、

錄取通知、會議議程資料、出席發表證明、發表論文、指導教授同意

書等相關證明文件（論文發表於研討會者須確實參與口頭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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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論文點數計算方式為：國外期刊每篇5點、國內期刊與國際研討會每

篇4點、國內研討會每篇2點，以上論文皆須是全文投稿。 

4. 欲選擇此項與「專業競賽獎項、產學合作、設計實務實習、設計創作

公開展演」混合計點者，必須符合本條文規定之2點（含）以上，使

得混合計點。 

第7條 本系認可之「專業競賽獎項」、「產學合作」、「設計實務實習」：（審查申請

表如附件6-1、6-2、6-3） 

1. 選擇本項作為「學術或技能表現」之審查項目者，應以在本系碩士班

就學期間完成者為限，其累計點數須達6點以上。 

2. 所參加之專業競賽須為本系資格審查委員會認可者。提出審查時須繳

交完整書面資料，包括簡章、參賽作品、獎狀（牌）、教師指導證明

等佐證資料。 

3. 獎項點數計算方式為，國際性競賽前三名或相當獎項每次點數，依序

為9、8、7點、全國性競賽前三名或相當獎項每次點數，依序為6、5、

4點、全國性競賽佳作或相當獎項，每次獲得3點。 

4. 如同一獎項由團隊獲得時，該應由各共同獲獎人依據隊員之貢獻程度

由多至少自行協調出排名順位。若無法取得共識時，則由系碩士班資

格審查委員會代行判斷。 

5. 參加由指導老師申請的各類產學合作計畫，並協助計畫進行者，由指

導老師依碩士生實際的參與及貢獻度，每案給予點數最高3點。 

6. 依規定完成並通過「設計實務實習（一）」與「設計實務實習（二）」

課程者，且有繳交實習報告者（報告格式如附件6-4），由系主任考核

碩士生實際執行情形，「設計實務實習（一）」與「設計實務實習

（二）」課程，每門課給予2點。 

7. 欲選擇此項與「學術論文發表」混合計點者，必須符合本條文規定之

3點（含）以上，使得混合計點。 

第8條 本系認可之「設計創作公開展演」： 

1. 選擇本項作為「學術及技能表現」之審查項目者，須在舉辦作品展覽

3個月前，先申請展覽計畫審查（申請表如附件7），並經過二分之一

以上審查委員（由本系教師擔任，至少三名以上）審查通過（審查表

如附件8），方可舉辦之。 

2. 正式展出由三位以上之校內審查委員審查，辦展學生須邀請審查委員

親赴展覽會場進行評鑑（評鑑表如附件9），且須經二分之一以上評鑑

委員審查通過，方為合格。 

3. 多位學生聯合舉辦展覽或個展時，須為對外公開展覽場域，且每位學

生之作品中，獨立製作部分不得少於2/3。 

4. 公開展覽後一個月內須提交成果報告書，並檢附申請表、審查表、評

鑑表，送系辦公室備查。 

5. 未通過展覽評鑑或未完成報告書提報者，該項展覽不得列入學術或技

能表現之資格。 

第9條 服務點數：（審查申請表如附件10） 

1. 本系碩士生服務點數之取得方式分為：一般服務及特殊服務等兩類。 

2. 一般服務事項指碩士生參與本系輪值服務工作，如：系辦公室、系專

業教室、系專業設備、教學空間之課餘管理或夜間管理之輪值與行政

服務。系主任得視碩士生之值勤狀況每學期給予服務點數2～4點。 

3. 特殊服務事項指碩士生協助本院、系所辦理各項學術事務（如院系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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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研討會、展覽會、院系負責彙編出版品、系評鑑認證資料彙整…

等）。事務承辦教師得視其參與程度及服務精神，推薦給予服務點數1

～2點。 

4. 碩士生須於學位考試前累積服務點數至少8點。 

第10條 本系碩士生畢業資格考核委員會由三至五位委員組成。委員會之召集人

由系主任擔任，每學期初召開考核會議。如遇覆核申請案，委員會得視

需要，另邀會外專家參與覆核。 

第11條 申請畢業資格考核之學生如遇疑義，得向本系畢業資格考核委員會提出

申覆一次，並由本系碩士生畢業資格考核委員會審議之。 

第12條 指導教授：（登記申請表如附件11） 

1. 碩士生應於第一學年上學期期末考前，選定一位指導教授，向系所辦

公室完成登記。 

2. 本系碩士生之指導教授以本系具助理教授(含)以上之專任教師為原則。

如學生選定之指導教授為本院專任教師時，應由系務會議提出就其預

定之論文研究方向，經審核通過後方承認之。 

3. 碩士生中途欲更換指導教授時，須取得原任及新任指導教授及系主任

之同意，且必須於第一學年下學期期末考前完成申請程序，並以一次

為限。 

4. 碩士生更換指導教授後，未經原任指導教授同意，與此教授有關之研

究成果均不得列入碩士論文，及作為畢業資格之論文。 

5. 學生每學期選修之課目須經指導教授同意後方可修習之。 

 

第13條 碩士論文得以設計創作報告或技術報告代替之，規定如下： 

  設計創作報告： 

1. 學生得選擇以設計創作為主之研究（創作組）。學生如欲選擇創作組，

須於第一學年下學期開學後2周內向系務會議提出申請(創作組申請表

如附件12)。 

2. 創作組學生如欲回復一般組(回復一般組申請表如附件13)，須於第二

學年上學期開學後2周內向系務會議提出申請，並繳交完整之研究計

畫書，由指導老師同意後，始具換組審查資格。 

3. 創作組學生須書寫設計創作報告與創作作品，以替代學術畢業論文。 

4. 創作報告與創作作品之審查，同本辦法第5條規定。 

 

     技術報告： 

1. 學生得選擇以創業實務技術為主之研究（創業組）。學生如欲選擇創

業組，必須是政府登記在案的公司行號負責人，並於在學期間公司營

業額達新台幣100萬以上，才具有創業組畢業審查資格。學生須於第

一學年下學期開學後2周內向系務會議提出申請(創業組申請表如附件

15)。 

2. 創業組學生如欲回復一般組(回復一般組申請表如附件13)，須於第二

學年上學期開學後2周內向系務會議提出申請，並繳交完整之研究計

畫書，由指導老師同意後，始具換組審查資格。 

3. 創業組學生須書寫技術報告，以替代學術畢業論文。技術論述至少佔

該報告1/3以上。 

4. 技術報告之審查，同本辦法第5條規定。 

第14條 非相關科系或無相關工作經驗者，必要時得依指導教授建議下修大學部至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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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分。前述科系與工作經驗由本系資格審查委員會，參照學生相關資料認定之；

下修科目依研究方向與系主任或指導教授討論後選擇之。 

第15條 本辦法第3條第3款、第5條第2款規定之資格認定，須由本系碩士班資格審查委

員會，審查通過後才可認定之。學生可於每學期開學後2週內向系辦提出，並

繳交相關審查資料，以便審查。 

第16條 其他本辦法未定事宜，遵照教育部及本校相關規定，由系務會議決議之。 

第17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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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 

南臺科技大學視傳系研究生「學位論文題目」審查意見表 

Thesis/Dissertation Title Review Form 
 

學        制 Program：碩士班(Master) 
申請學期 Application semester：         學年度(Academic Year)  □上學期  (1st Semester) □下學期(2nd Semester)  
申請對象：111學年度(含)起入學研究生須經學位論文題目審查通過後始得起筆撰寫學位論文。 
Target: Graduate school students enrolling in and after the academic year 2022 should pass the Thesis/Dissertation Title 
Review before writing the thesis/dissertation.   

繳交文件：論文題目、摘要與研究方向。 
Documents required: title, abstract, and directions of the research.  
繳交時間及地點: 本表於學位論文題目審查完成後的二週內繳交至系辦。 
Submission time and location: students should submit the required documents to the department office within two weeks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title review.  

申請日期（Date）：         年(Year)        月(Month)        日(Day) 

學       號 
Student Number 

 

姓       名 
Student’s Chinese Name 

 

指導教授 
Advisor 

 

論文題目 
Thesis/Dissertation Title 

中文 
Chinese 

 

英文 
English 

 

◎審查委員意見(Reviewers’ Comments) 
(審查重點：論文題目、摘要、論文研究方向與本所專業領域關聯) 
 (Main points of review: title, abstract, 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research and the specialty of the department)  

審查委員簽名 
Reviewer’s Signature 

 
日期 
Date 

 

綜合上述審查意見，請審查委員勾選下列選項之一 
□通過(Pass)   □ 修正後通過(Pass after revision)   □ 不通過(Fail) 

系(所、學位學程) 
主管簽名 

Director of Graduate School 

 
日期 
Date 

 

註：「學位論文題目」審查意見表須經三位審查委員之二分之一以上通過，始得起筆撰寫學

位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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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 

南臺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碩士班  學位論文計畫審查申請表 

碩士生姓名  學號  
審查 

日期 
  年  月  日 

審查 

地點 
 

論文研究方向 

（題目） 

（中文） 

（英文） 

摘要 

（500字以內） 
 

審查委員    

指導教授簽名  

系主任簽名  

備註 

1. 此表應與學位論文計畫書審查意見表（附件2）、Turnitin 比對報告完成審查後二週內

交至系辦存查。 

2. 此表申請完成後，碩士生應於三日前將學位論文計畫書（或論文初審前三章）呈送審

查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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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南臺科技大學視傳系研究生「學位論文計畫書」審查意見表 
Thesis/Dissertation Proposal Review Form 

 

學        制 Program：碩士班(Master) 
申請學期 Application semester：          學年度(Academic Year) 

□上學期(審查須於8月中旬前提出)1st Semester (submission by mid-August)  
                    □下學期(審查須於1月中旬前提出)2nd Semester (submission by mid-January)  
繳交文件：學位論文計畫書(或論文初稿前三章)、Turnitin 比對報告。 
Documents required: Review Form, Thesis/Dissertation Proposal (or the first 3 chapters of the draft), and the Turnitin Similarity report. 
繳交時間及地點：本表完成計畫書審查後的兩週內繳交至系辦。 
Submission time and location: students should submit the required documents to the department office within two weeks after 
the completion of the title review.  

申請日期（Date）：         年(Year)        月(Month)        日(Day) 

學       號 
Student Number 

 

姓       名 
Student’s Chinese Name 

 

指導教授 
Advisor 

 

論文題目 
Thesis Title 

 

相似度(    %) 
Similarity Score 

 

◎審查委員意見(Reviewers’ Comments) 
(審查重點：論文題目、可行性、論文研究方向與本所專業領域關聯) 
(Main points of review: title, abstract, 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research and the specialty of the department) 

審查委員簽名 
Reviewer Signature 

 
日期 
Date 

 

綜合上述審查意見，請勾選下列選項之一  
□ 通過(Pass)   □ 修正後通過(Pass after revision)   □ 不通過(Fail) 

系(所、學位學程) 
主管簽名 

Director of Graduate School 
 

日期 
Date 

 

註：「學位論文計畫書」審查意見表須經三位審查委員之二分之一以上通過，並於申請正式

學位考試前三個月審查通過，始得申請研究生學位考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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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南臺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碩士班  學位論文計畫再審申請表 

碩士生姓名  學號  
審查 

日期 
  年  月  日 

審查 

地點 
 

論文研究方向 

（題目） 

（中文） 

（英文） 

摘要 

（500字以內） 
 

審查委員    

指導教授簽名  

系主任簽名  

備註 
1. 碩士生應於距審查日兩週前繳交本表及論文計畫書三份至系所辦公室申請審查。 
2. 論文計畫書於申請完成後由碩士生於三日內親自呈送審查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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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南臺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碩士班  學位論文計畫再審意見表 

碩士生姓名  學號  
審查 

日期 
     年     月     日 

論文研究方向 

（題目） 
 

審查意見 

*若欄位空間不敷使用，請另附紙張填寫。 

審查結果 □ 通過                  □ 不通過 

審查委員 

簽名 
 

備註 
1. 請審查委員(共三位)填寫完畢後將本表繳交至系所辦公室。 
2. 本表正本於系所辦公室存參備查，另製影本兩份分別交予碩士生本人及其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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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南臺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碩士班  論文發表積分審核申請表 

碩士生 

姓名 
 學號  

申請 

日期 
  年   月  日 

編 

號 
作者 論文題目 

發表 

日期 
期刊/專書/研討會名稱 卷號 分數 

通

過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合計分數  

審核委員 

簽名 
     

系主任簽名  

備註 

1. 每一項目均須檢附論文發表之證明文件(出席發表證明、發表論文、指導教授同意書)。 

2. 分數欄、通過欄以及合計分數欄由審核委員填寫。 
3. 本表正本於系所辦公室存參備查，另製影本兩份分別交予碩士生本人及其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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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1 

南臺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碩士班  競賽獲獎積分審核申請表 

碩士生 

姓名 
 學號  

申請 

日期 
  年   月  日 

編 

號 
作者 作品名稱 

獲獎 

日期 
競賽名稱/主辦單位 獲獎類別 分數 

通

過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合計分數  

審核委員 

簽名 
     

系主任簽名  

備註 

1. 每一項目均須檢附參賽獲獎之證明文件(簡章、參賽作品、獎狀（牌）、教師指導證明)。 

2. 分數欄、通過欄以及合計分數欄由審核委員填寫。 
3. 本表正本於系所辦公室存參備查，另製影本兩份分別交予碩士生本人及其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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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2 

南臺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碩士班  產學合作審核申請表 

碩士生 

姓名 
 學號  

申請 

日期 
  年   月  日 

編 

號 

計畫 

主持人 
計畫名稱 合作廠商 

執行 

期間 
研發領域 分數 

通

過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 

是 

 

□ 

否 

合計分數  

審核委員 

簽名 
     

系主任簽名  

備註 

1. 每一項目均須檢附相關之證明文件(產學合約書)。 

2. 分數欄、通過欄以及合計分數欄由審核委員填寫。 
3. 本表正本於系所辦公室存參備查，另製影本兩份分別交予碩士生本人及其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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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3 

南臺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碩士班  設計實務實習審核申請表 

中 文 
姓 名  英 文 

姓 名  

班 級  學 號  

性 別  手 機  

地 址 （    ） 

E-mail  

實習機構 
名稱 

 

實習機構佐
證資料

（如：機構
公示資料或
商業登記文

件） 

 

實習期間 民國    年    月   日起至      民國    年    月   日止 

 

檢附 

證件 

□學生證正反面影本 
□實習期間的月領薪資證明（如：薪資

勞健保費、月領薪資證明…等） 

□實習報告與成績考評表 

申請人簽章： 

設計實務實習成績  

審核委員 

簽名 
     

系主任簽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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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4 

南臺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碩士班 設計實務實習 報告寫作及評核說明 

1、 實習報告封面 

封面視覺編排可自行設計，但封面文案訊息至少應包含課程名稱、實習機構、實習

期間、實習者、實習指導老師等。 

 

 

2、 實習報告結構（至少2000字以上），規定如下： 

1. 目錄 

2. 「設計實務實習」報到通知書 

3. 實習工作計畫表 

4. 學習心得 

5. 對自己的啟發 

6. 回顧實習工作之感受 

7. 建議與心得 

8. 實習期間完成作品之簡介說明（至少2件作品與其圖片） 

9. 工作照片（六張） 

 

 

3、 實習報告寫作 

1.A4規格由左而右以電腦繕打，以紙本存取。 

2.封面頁字體大小： 南臺科技大學實習報告26、題目18、其餘為16。 

3.實習內文字體大小：題綱14號字、本文12號字。目錄及封面不編頁碼。 

4.自前言起編列頁碼。 

5.列印：以標楷體列印，雙面印刷。 

6. 勿影印現成資料充數，涉及公司技術機密資料不得列於報告。 
 

 

4、 實習報告評核與繳交 
學生將實習報告先繳交給公司主管評核認可過後，並依規定交於實習指導老師評核

後，於該學期第十八週結束前繳交實習報告電子檔與紙本各一份至系辦存查。 
(實習報告書面資料請勿膠裝或環裝) 

 

 

5、 實習成績不及格或中途停止實習者或不足4.5個月者，則無法取得該學期「設計實務

實習」6學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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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南臺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碩士班  作品展覽計畫審查申請表 

碩士生姓名 

1. 學號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2. 學號  審查日期     年     月     日 

3. 學號  審查地點  

展覽名稱  

展覽計畫摘要 

（500字以內） 
 

審查委員    

指導教授簽名  

系主任簽名  

備註 
1. 碩士生應於審查日前兩週繳交本表及展覽計畫書三份至系所辦公室申請審查。 
2. 展覽計畫書申請完成後由碩士生於三日內親自呈送審查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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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 

南臺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碩士班  作品展覽計畫審查意見表 

碩士生姓名 

1. 學號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2. 學號  審查日期     年     月     日 

3. 學號  審查地點  

展覽名稱  

審查意見 

*若欄位空間不敷使用，請另附紙張填寫。 

審查結果 

碩士生： □ 通過         □ 不通過 

碩士生： □ 通過         □ 不通過 

碩士生： □ 通過         □ 不通過 

整體審查結果 □ 通過         □ 不通過 

審查委員 

簽名 
 

備註 
1. 請審查委員填寫完畢後將本表繳交至系所辦公室。 

2. 本表正本於系所辦公室存參備查，另製影本兩份分別交予碩士生本人及其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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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9 

南臺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碩士班  作品展覽評鑑意見表 

碩士生姓名 

1. 學號  
審查日期        年     月     日 

2. 學號  

3. 學號  展出地點  

展覽名稱  

評鑑意見 

*若欄位空間不敷使用，請另附紙張填寫。 

評鑑結果 

碩士生： □ 通過         □ 不通過 

碩士生： □ 通過         □ 不通過 

碩士生： □ 通過         □ 不通過 

整體審查結果 □ 通過         □ 不通過 

評鑑委員 

簽名 
 

備註 
1. 請評鑑委員填寫完畢後將本表繳交至系所辦公室。 

2. 本表正本於系所辦公室存參備查，另製影本兩份分別交予碩士生本人及其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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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0 

南臺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碩士班  服務積點審核申請表 

碩士生 

姓名 
 學號  

申請 

日期 
     年   月   日 

編 

號 
服務事項 

服務 

日期 
服務狀況 

給予

點數 
推薦老師簽名 

      

      

      

      

      

      

      

合計服務點數  

審核委員 

意見及簽名 
     

系主任 

意見及簽名 
 

備註 

1. 服務狀況欄、給予點數欄由推薦老師填寫。 

2. 合計服務點數欄由審核委員填寫。 
3. 本表正本於系所辦公室存參備查，另製影本兩份分別交予碩士生本人及其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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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 

南臺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碩士班  學位論文指導教授申請表 

黏貼相片 

碩士生姓名  

學號  

入學日期 年      月   （第     屆） 

申請日期 年      月      日 

原畢業校系  

研究興趣  

指導教授同意簽名 系主任同意簽名 系章 

   

變更指導教授申請表 
申請

日期 
      年     月     日 

變更

理由 
 

師長同意簽名 

原任指導教授 新任指導教授 系主任 

   

研究成果轉移切結 

 

□ 本人同意將指導學生_____________________期間與之共同

產出之研究成果列入其碩士論文及相關畢業審核項目。 

 

□ 本人不同意將指導學生_____________________期間與之共

同產出之研究成果列入其碩士論文及相關畢業審核項目。 
 

原任指導教授簽名 

 

備註 本表正本於系所辦公室存參備查，另製影本分別交予碩士生本人及其指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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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 

南臺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碩士班  創作組申請表 

碩士生姓名  學號  
申請 

日期 
     年     月     日 

創作研究方向 

（題目） 
 

審查意見 

*若欄位空間不敷使用，請另附紙張填寫。 

審查結果 □ 通過                  □ 不通過 

系主任簽名  

備註 
請審查委員填寫完畢後將本表繳交至系所辦公室。 

本表正本於系所辦公室存參備查，另製影本一份分別交予碩士生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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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3 

南臺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碩士班  回復一般組申請表 

碩士生姓名  學號  
申請 

日期 
     年     月     日 

回復理由  

新研究方向 

（題目） 
請另書寫5千字之研究報告 

審查意見 

*若欄位空間不敷使用，請另附紙張填寫。 

指導老師  審查委員 □ 通過    □ 不通過 

系主任簽名  

備註 
請審查委員填寫完畢後將本表繳交至系所辦公室。 

本表正本於系所辦公室存參備查，另製影本一份分別交予碩士生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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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4 

南臺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碩士班  論文投稿同意書 

碩士生姓名  學號  
審查 

日期 
     年     月     日 

論文題目 

（中文） 

（英文） 

摘要 

（500字以內） 

 

 

作者  

指導教授簽名  

系主任簽名  

備註 研究生經指導教授同意後使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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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5 

南臺科技大學 視覺傳達設計系碩士班  創業組申請表 

碩士生姓名  學號  
申請 

日期 
     年     月     日 

創業實務技術

方向 

（題目） 

 

審查意見 

*若欄位空間不敷使用，請另附紙張填寫。 

審查委員      

審查結果 □ 通過                  □ 不通過 

系主任簽名  

備註 
請審查委員填寫完畢後將本表繳交至系所辦公室。 

本表正本於系所辦公室存參備查，另製影本一份分別交予碩士生本人。 

 


